
【摘要】运用纳税临界点进行纳税筹划是一门学问。本文从起征点、税率、比重和年终奖个人所得税四个方面论述了临

界点在纳税实务中的运用，为企业利用临界点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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刍谈“临界点”纳税筹划

在我国的税收法律中，许多税收处理差异是以数量标准

为依据的，由此形成了许多由量变到质变的纳税额边界，即纳

税临界点。所谓纳税临界点，就是税法中规定的一些标准，当

达到或超过这一标准时，就应该依法纳税或按更高的税率纳

税，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大幅度上升；相应的，若低于这一标

准，纳税人可以享受优惠，从而降低税负。临界点纳税筹划是

指运用税法中出现的纳税临界点进行筹划，以达到降低纳税

人税负的目的。本文拟从起征点、税率、比重和年终奖个人所

得税四个方面阐述运用“临界点”进行纳税筹划的方法，为企

业节税提供理论依据。

一、起征点“临界点”筹划

税收起征点是一个“临界点”。利用起征点“临界点”进行

纳税筹划，首先要区分起征点与免征额两个不同概念在税收

中的作用。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的对课税对象开始征税的最

低界限；免征额是指税法规定的全部数额中免于征税的数额。

两者的相同点在于：起征点和免征额都是对收入较少的纳税

人的一种照顾，当课税对象的额度小于起征点和免征额时，都

不予以征税。两者的不同点在于：当课税对象的额度大于起征

点和免征额时，采用起征点制度要对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征

税，采用免征额制度则仅对课税对象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征税，

也就是说，两者照顾的侧重点不同，前者照顾的是低收入者，

后者则是对所有纳税人的照顾。

我国税收制度中，有的税种既规定了起征点，又规定了免

征额，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纳税临界点。有的税种只规定了起征

点而没有免征额，这种情况存在纳税临界点，因而也就有“临

界点”纳税筹划空间。现以增值税为例，现行《增值税暂行条

例》规定，个人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 2 000 耀 5 000

元。如果某省确定个人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 2 500

元，则个人销售货物每月低于 2 500元的，就不需要缴纳增值

税。而高于 2 500元（含 2 500元）的，要全额缴纳增值税。如

某纳税人月销售额 2 510元，则需要缴纳增值税 96.54元，实

际获得收入 2 413.46元。此时，纳税人可进行如下筹划：

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个人销售货物按 4%税率纳

税，假设纳税人取得收入为 X,则 X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X逸2 500 （1）

X-X衣（1+4%）伊4%约2 500 （2）

由（1）式、（2）式可知 2 500臆X约2 600。

即纳税人月销售额在 2 500 耀 2 600元时，存在“临界点”

纳税筹划空间。

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中，除明确规定的起征点外，还存在一

些符合起征点性质的特殊规定。如土地增值税规定了四级超

率累进税率，同时规定，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，增值

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豫的，免征土地增值税。“20%”即为

起征点，属于“隐性起征点”，没有免征额规定。又如，《增值税

暂行条例》规定，企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，如果售价

未超过原值，免征增值税；售价超过原值的，要按照 4豫的征收

率减半征收增值税。这个规定实质上也使得“原值售价”成为

起征点，也属于“隐性起征点”。如某企业要卖一台新近才购买

的小轿车，原价 30万元，打算以 30.2万元的价格卖出。则该

企业应缴纳增值税为 0.58万元，净收入 29.62万元。若以原价

出售，则应纳增值税为 0，净收入为 30万元。此时,纳税人可以

进行如下纳税筹划：

设企业卖出小轿车的价格为 X，则 X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X跃30 （1）

X-X衣（1+4%）伊4%衣2约30 （2）

由（1）式、（2）式可知 30约X约30.59。

即纳税人销售该轿车的价格在 30万耀30.59万元之间时

存在“临界点”纳税筹划空间。

因此，在利用起征点这个“临界点”进行纳税筹划时，不仅

要注重税法中明确规定的起征点，还要认真分析，注意找出其

中隐含的起征点。

二、税率“临界点”筹划

累进税率分为全额累进税率、超额累进税率和超率累进

税率。我国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

33%，为了照顾收入较少的企业，同时规定了两档优惠税率：

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3万元以下的（含 3万元）企业，暂减按

18豫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；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10万元以下

的（含 10万元）企业，暂减按 27豫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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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，企业所得税实际执行的是三级全额累进税率，在临界点上

下税负差异很大。此时纳税人可进行以下纳税筹划：

以 10万元临界点为例，假设企业筹划前应纳税所得为 x

万元（X>10），适用税率为 33豫，筹划方案为新增税前可扣除

支出 Y万元，使得 X-Y<10，适用税率 27豫，则：

筹划成本=Y

筹划收益=33豫X-27豫（X-Y）=0.06X+0.27Y

筹划净收益=0.06X+0.27Y-Y =0.06X-0.73Y

方案可行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0.06X-0.73Y>0 即 Y<0.082X （1）

X-Y臆10 即 Y逸X原10 （2）

X>10 （3）

筹划方案存在极值的条件在于：

X-10<0.082X，

即 X<10.893。

由此得出结论：当本年应纳税所得大于 10万元且小于

10.893万元时，可以利用所得税优惠税率进行纳税筹划，即增

加税前可列支支出使应纳税所得正好等于 10万元。同理可推

出第二个临界点（即 3万元）的筹划空间为：筹划前应税所得

大于 3万元且小于 3.092 7万元。

自 2008年 1月 1日开始，我国将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

法，税收优惠政策将有较大变化，上述三档税率将被新的税率

所替代，企业所得税将失去上述筹划空间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超额累进税率和超率累进税率不适用临

界点纳税筹划。如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九级超额累进税率、个

体工商户五级超额累进税率、劳务报酬加成征收等。

三、比重“临界点”筹划

1. 比重临界点与税收优惠。财税［2002］208号规定，对新

办的服务型企业（除广告业、桑拿、按摩、网吧、氧吧外）当年新

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 30豫以上（含 30豫），并与其

签订 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，经劳动保障部门认定，税务机

关审核，3年内免征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

企业所得税。也就是说，达到 30%以上才享受免税优惠，未达

到 30%则无任何税收优惠。30%即为比重临界点。同样的比重

临界点还出现在新办商贸企业、现有服务型企业和商贸企业

新增加的岗位招收下岗失业人员免税的情况中，以及对民政

部门举办的福利工厂和街道办的非中途转办的社会福利生产

单位安置“四残”人员的情况中。

2. 比重临界点与税法适用。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对增值税

混合销售行为也进行了比重界定：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

售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

售货物，应当征收增值税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，

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，不征收增值税。“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

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”是指纳税人年货物销售额与

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，年货物销售额超过 50豫，非应

税劳务营业额不到 50豫。发生混合销售行为的纳税人，应看自

己是否属于从事货物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或企业性单位。

如果不是，则一般只需缴纳 3%或 5%的营业税。从事兼营业务

又发生混合销售行为的纳税企业或企事业单位，如果当年混

合销售行为较多，金额较大，企业有必要增加非应税劳务销售

额，并超过年总销售额的 50豫，就可以降低混合销售行为的税

负，不缴纳增值税，从而增加企业的现金流量。

3. 比重临界点与所得税费用扣除。现行税收政策规定，

盈利企业发生的“三新”开发费（指企业为研究开发新产品、新

技术、新工艺而发生的费用，下同）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

到 10%以上（含 10%），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予以

列支外，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 50%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

得额。根据以上规定，当本年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增长率接近

10%时，可以利用这种附加扣除规定，使其符合标准，从而享

受费用抵税的好处。

四、年终奖个人所得税“临界点”筹划

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［2005］9号《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

问题的通知》，个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式为：

应纳税额越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伊适用税率-速

算扣除数

该奖金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则是先将取得的全年一

次性奖金除以 12个月，然后按其商数确定的。

这种奖金计算纳税的方法会出现“临界点”现象。例如，公

司某员工的年终奖金为 6 000元，按照个人薪金的税率，这名

员工得到 6 000元奖金后应缴税 6 000伊5%-0=300元，他的

税后收入为 5 700元。如果另一名员工年终奖是 6 001元，用

6 001元除 12,等于 500.08元。适用税率为 10%，速算扣除数

为 25元。他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6 001伊10%-25=575.10

元，他的税后收入为 5 425.9元，反而少于 6 000元奖金的税

后收入。于是就形成了“奖金多一元，税后收入少 274.1元”的

现象。这种奖金负效应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
我们知道，个人薪金是按照 9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的，在

9个税率进级阶段，都会出现一段“奖金多、收入少”的奖金负

效应区间，即个人所得税对于年终奖的纳税存在九个纳税临

界点筹划空间，由此出现了不同临界点区间的不同税负。至于

各税率临界点与各纳税临界点筹划空间的计算方法与上述相

同，故不赘述。

本文所述临界点纳税筹划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描述，企业

的经营活动是错综复杂的，市场环境是纷繁多变的，宏观的经

济环境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，如经济波动风险、政策风险

等，企业的纳税筹划应周全考虑。并且文中所提到的筹划成本

只是方案中可量化的机会成本，并未考虑人员成本、相关费用

等。企业在进行临界点纳税筹划时，应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咨

询，以减少筹划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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